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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格林美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孙公司对外投资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 

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对外投资概述  
1、2013年 8 月 27日，公司孙公司格林美（武汉）城市矿产循环产业园开发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孙公司”）与天津浩博华瑞资源再生装备技术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浩博华瑞”），就共同出资设立武汉格林美城市矿产装备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合资公司”）事宜，签订了“武汉格林美城市矿产装备有限公司合资协议书” （以

下简称“本协议”）。孙公司以现金出资 330万元，浩博华瑞以现金出资 270万元，

共同设立合资公司。 

2、根据《公司章程》、《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等相关规定，本次孙公司对外投

资事项不需要提交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3、本次孙公司对外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

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无须经有关部门批准。 

二、投资主体的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格林美（武汉）城市矿产循环产业园开发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武汉市新洲区阳逻开发区花园村 

法定代表人姓名：许开华 

注册（实收）资本：5000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城市矿产资源产业园开发、运营与管理、物业服务、仓储服务，再

生资源回收与批发（含生产性废旧金属回收），报废汽车回收、拆解，废旧物资交



易咨询、中介服务，铁粉及有色金属粉末、合金与压延制品、塑料原料与制品的加

工、生产、销售，金属材料、化工原料、五金交电、建筑材料、汽车零部件及机械

设备销售，厂房及设备租赁，循环经济产业与环保技术信息咨询服务，货物进出口，

技术进出口（不含国家禁止或限制进出口的货物或技术）。 

2、公司名称：天津浩博华瑞资源再生装备技术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天津市南开区西湖道飞云东里 1-6-502（科技园） 

法定代表人姓名：张浩 

注册（实收）资本：300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电子废弃物处理、工业装备、环保材料技术及产品的开发、咨询；

工业自动化控制系统开发；玻璃及制品、塑料制品、金属材料、纸制品、工业自动

化设备批发兼零售；从事国家法律法规允许的进出口业务；建筑安装。 

三、投资标的的基本情况 

1、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武汉格林美城市矿产装备有限公司（暂定名，最终以工商注册为准） 

注册地址：武汉市新洲区阳逻开发区花园村 

注册资本：6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再生资源处理设备制造、销售、维修；汽车零部件、机电设备制造、

销售、维修；高分子材料、金属材料、非金属材料研发、销售；金属铸造产品制造、

销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暂定，最终以工商注册为准） 

2、出资方式 

合资公司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600 万元，其中：孙公司以现金方式认缴出资人

民币 330 万元，占合资公司注册资本总额的 55%，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浩博华瑞

以现金方式认缴出资人民币 270 万元，占合资公司注册资本总额的 45%。双方认缴

注册资本于 2013 年 9月 30日前一次性缴付至验资账户。 

四、合资协议书的其他内容 

1、合资公司设立股东会和董事会。董事会由 5名董事构成，其中，孙公司委派



三名董事，浩博华瑞委派二名董事。董事会设董事长一人，首任董事长由孙公司委

派的董事担任，为公司法定代表人。董事会设副董事长一人，首任副董事长由浩博

华瑞委派的董事担任。董事会的职权及议事规则由公司章程作出规定。 

2、合资公司设监事会，由3名监事组成，其中，双方各委派一名监事，另设职

工代表监事一名。监事会设监事会主席一名，由监事会选举产生。 

3、合资公司设总经理一名，副总经理若干名，财务总监一名，均由董事会聘任

或解聘，任期三年。合资公司首任总经理由浩博华瑞推荐，董事会聘任。合资公司

财务总监由孙公司委派，董事会聘任。 

4、在市场化的前提下，双方将装备开发以及装备配套全部交合资公司经营与开

发，共同推动合资公司全球化发展，不开展与合资公司相竞争的业务；合资公司优

先承揽孙公司所需的装备、生产线等项目的研发、制造、改造、扩建和技术服务。

在不违背孙公司利益或不与孙公司利益相冲突的前提下，合资公司可以承揽孙公司

以外客户的相关项目。 

5、孙公司负责按照优惠价有偿向合资公司提供必要的办公、制造装配场所和员

工的食宿条件。 

6、浩博华瑞及其员工自合资公司注册之日起，不得继续从事与该公司经营业务

相同或者同类的业务和活动。自本协议签订之日起，如浩博华瑞员工离职需签署竞

业禁止协议。 

7、违约责任 

（1）任何一方未按本协议规定按期足额缴纳出资的，每逾期一天，违约方应按

其认缴出资额的 0.1%向守约方支付违约金。如逾期一个月仍未缴足出资的，违约方

须按上述约定累计的逾期出资违约金总额支付给守约方违约金并承担本协议规定的

赔偿责任，守约方有权解除本协议。 

（2）除本协议另有约定的外，由于一方的违约，造成本协议不能履行或不能完

全履行时，由违约方承担违约责任，并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本协议约定赔偿守

约方因此遭受的经济损失。 

8、本协议经协议双方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之日起生效。 



五、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孙公司对外投资有利于进一步推进孙公司循环产业园的建设， 为公司废弃

物处理设备的研发、制造、改造、维护等方面提供有力支撑。 

 

特此公告 

 

 

   深圳市格林美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Ο一三年八月二十九日 

 

 

备查文件： 

《武汉格林美城市矿产装备有限公司合资协议书》 




